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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知识产权局文件
闽知发〔2023〕32号

福建省知识产权局关于发布
第一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指导案例的通知

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

局，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、快速维权中心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和省政府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

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业务指导工作，着力

提高全省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办案业务能力和水平，省局经审定，

现发布第一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指导案例，请在知识产权行政执

法具体工作中参照执行。

福建省知识产权局

2023年 8月 1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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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案例 1号

莆田市知识产权局处理“佛珠计数器”
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

关键词：重复侵权认定 地方法规适用

案件要点：严格适用地方法规、行政规章，准确认定重复专

利侵权行为。

基本案情：“佛珠计数器”（专利号：ZL201830084846.7）专

利权人授权自然人蔡德华以普通许可的方式实施涉案外观设计

专利权，同时进行市场维权。2020年，蔡德华发现黄某某（住

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和平街）未经许可，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生产、

销售涉嫌侵权产品，遂向其发送律师函，并经协商于 2020年 12月

31日与黄某某签订了和解协议，黄某某保证自协议签订之日起

不再实施侵犯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行为。2022年 2月，蔡德

华发现被黄某某仍在继续实施侵犯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行为，

认为其构成重复侵权行为。为维护合法权益，遂向莆田市知识产

权局提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请求，要求：1.责令停止侵权行

为，销毁模具；2.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。

裁决结果：经审理，莆田市知识产权局认定，被控侵权产品

与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无实质差异，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外观设

计专利的保护范围，被请求人黄某某侵权行为成立，责令其立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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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止侵权行为。同时认定，黄某某违背和解协议实施的侵权行为

不符合《福建省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》规定的重复专利侵权情形，

驳回请求人“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”的请求。

指导意义：重复专利侵权是典型的故意侵权行为，行为人主

观故意和过错明显，客观上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破坏程度更大，

但现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

实施细则》对重复专利侵权行为均未作规定，为此许多省通过地

方立法对重复侵权行为进行规制。2014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《福

建省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：认定专利侵权行为

成立的行政处理决定或者民事判决生效后，侵权人就同一专利权

再次作出相同类型的侵权行为，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处

理的，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直接作出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

的处理决定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

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 ，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2015年 7月 1日起施行的《专利行政执法办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：

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或者人民法院作出认定侵权成立并责令侵

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的处理决定或者判决之后，被请求人就同

一专利权再次作出相同类型的侵权行为，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

人请求处理的，管理专利工作部门可以直接作出责令停止侵权行

为的处理决定。

重复专利侵权行为的认定较为复杂且缺乏可供参考借鉴的

案例。莆田市知识产权局在该案件处理中准确理解并适用地方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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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规定，明确了重复专利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，即只有在经行

政裁决或司法判决认定专利侵权行为成立后，行为人就同一专利

权再次作出相同类型的侵权行为的，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重复侵

权行为，当事人一方违背和解协议所再次实施的侵权行为不属于

法定的重复侵权情形，在行政裁决中做到了依法、公正裁决，起

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，较好地保护了涉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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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案例 2号

厦门市知识产权局处理“鞋（羊毛鞋 20603）”
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

关键词：诉调对接 行政调解 司法确认

案件要点：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案件诉调对接机制作用，知识

产权局接收人民法院转送的诉前调解案件，通过调解积极促进双

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，并引导当事人就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

认，通过司法确认获得强制执行力，强化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

司法保护的有机衔接。

基本案情：星美健公司拥有名称“鞋（羊毛鞋 20603）”（专

利号：ZL202030267981.2）、“鞋（保暖鞋 20302）”（专利号：

ZL202030268015.2）专利权，广州华骏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华骏公司”）通过实施许可合同依法取得上述两项

专利使用权及市场维权授权。2022年 1月，华骏公司以自然人

崔金华未经许可擅自在淘宝网上销售与上述两款专利产品鞋子

外观完全相同的鞋子为由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，

法院在征得原告华骏公司同意后将案件交由知识产权司法协同

中心先行调解，厦门市知识产权局作为中心成员单位接收案件后

及时予以立案。立案后，办案人员针对该类互联网领域批量案件

的特点，先后多次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，最终在市知识产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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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下，双方当事人在停止侵权、赔偿数额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

并签订调解协议，市知识产权局进一步指导当事人将调解协议申

请司法确认，该案件从立案到促成双方调解结案用时仅 11天。

指导意义：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

权保护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决策部署，推进建立健全

知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，2013年省法院和省知识产权局联合

印发《关于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若干意见》，明确

经诉前调解达成行政调解协议的知识产权纠纷，当事人可以共同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。2014年 1月 1日起施行

的《福建省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》第三十四条规定：管理专利工

作的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调解专利纠纷时，应当遵循自愿合法

的原则，促成当事人和解或者达成调解协议。达成调解协议的，

双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。

在该纠纷的解决中，人民法院在立案前经征得当事人同意

后，将知识产权纠纷通过协作机制分流至市知识产权局进行调

解，市知识产权局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仅用 11天的时间成功促使

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并签订调解协议，同时引导当事人通过申请

司法确认，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，解除了当事人调解协议执

行难的后顾之忧，既节约了司法资源，又大大降低了维权成本，

充分体现了知识产权纠纷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有机衔接、协调联

动、高效便捷的制度优势。



福建省知识产权局 2023年 8月 17日印发


